
法規名稱：臺北市宗教團體以自然人或自然人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辦理更名登記為寺廟教堂

（會）所有應行注意事項

修正日期：民國 93 年 03 月 1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3年 3月 16日臺北市政府府民三字第 09304690101號函修正發布名稱及

全文 4點

（原名稱：臺北市宗教團體以自然人或自然人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申請更名登記

為寺廟教會所有注意事項；新名稱：臺北市宗教團體以自然人或自然人以外名義登

記之不動產辦理更名登記為寺廟教堂（會）所有應行注意事項）

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以下簡稱民政局) 為辦理宗教團體以自然人或自

    然人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辦理更名登記為寺廟教堂 (會) 所有業務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申請資格：

 (一) 寺廟等宗教團體於土地登記規則修正發布施行前 (八十四年九月一

      日以前) 所取得之不動產，而以住持、信徒、管理委員等自然人名

      義登記，但自始即供該團體所使用，並經證明其取得不動產之資金

      確為該團體所支付，或以私人名義登記之不動產有公開之文件紀錄

      資料可認定該私人為該團體之關係人，並係以該團體之基金或資金

      為該團體所取得者，准以﹃更名登記﹄方式變更登記為該團體所有

      。

 (二) 宗教團體所有之不動產，而以自然人或自然人以外名義登記者，如

      經審查確與內政部七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台內地字第二七八三三號函

      及八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台八四內地字第八四七四九○六號函釋有關

      該不動產自始即供寺廟等宗教團體使用，並經證明其取得不動產之

      資金確為該團體所支付之要件相符者，准予申辦更名登記。

 (三) 辦理更名登記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1.買賣契約 (賣渡證) ：記載為寺廟教堂 (會) 名義購買而非私人

        名義購買者。

      2.信 (教) 徒大會 (董事會) 紀錄：當時召開信 (教) 徒大會 (董

        事會) 決議購買該不動產之紀錄。

      3.帳簿：當時寺廟教堂 (會) 帳簿記載支付購買該不動產之經費。

      4.不動產所有權人、其繼承人或無人承認繼承之遺產管理人切結書

        ：不動產所有權人、其繼承人或無人承認繼承之遺產管理人立具



        切結書載明該不動產並非私人所有，而願意歸還登記為寺廟教堂

         (會) 所有者。遺產管理人應履行民法規定之程序報經法院核准

        或親屬會議同意。

      5.其他如法院認證書等文件足可認定之資料。

    所取得之不動產依財政部七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台財稅字第三一一九

    ○號函規定，不包括未經移轉而仍為原業主所有之不動產在內。

三、應檢送表件：

 (一) 申請書 (如附件一) 二份：由民政局統一製作。

 (二) 調查清冊 (如附件二) 二份：由民政局統一製作。

 (三) 買賣契約 (賣渡證) 影印本、信 (教) 徒大會 (董事會) 紀錄影印

      本、帳簿影印本或不動產所有權人、其繼承人或無人承認繼承之遺

      產管理人切結書正本 (含立切結書人簽名及蓋章) 二份。

 (四) 寺廟登記表或教堂 (會) 法人登記證書影印本二份。

 (五) 不動產所有權狀影本二份 (不動產座落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

      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部之不動產登記簿謄本正本二份) 。

 (六) 其他個案表件資料。

四、申請程序及期限：

 (一) 申請程序：寺廟教堂 (會) 經審查符合規定者，由民政局依權責核

      發證明書 (如附件三) 。

      1.申請人應檢送第三點表件向所在地區公所申請，經區公所初核後

        ，轉報民政局審查，並由民政局核發證明書。

      2.宗教團體應憑民政局所核發之證明書等文件向所轄地政事務所辦

        理更名登記。

 (二) 申請期限：本更名登記之申請不受期間之限制。


